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科臨床實習指導教師服務辦法 

101 年 11 月 23 日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護理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04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護理系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系科臨床實習指導教師之聘任及服務作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科專任及約聘臨床實習指導教師之聘任及服務作業，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除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法」規定辦理教師聘任資格外，另

須符合本辦法規定 

一、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需具有 1年以上教學醫院臨床經驗之護理碩士或 3 年以上教學醫院臨

床經驗之護理學士。 
二、 約聘臨床護理實習指導教師另須簽定約聘契約書，契約書另訂之（附表一）。 

第四條 服務內容如下： 

一、 實習開始前 
(一) 依各實習單位規定至實習單位熟悉環境。 

(二) 依實習目標與實習單位共同擬訂教學計畫。 
(三) 排定學生實習班表。 
(四) 協助排定學生住宿事宜。 

二、 實習進行中 
(一) 擬訂與調整每天及每週實習進度，主動與單位護理人員溝通協調。 

(二) 落實預警制度。 
(三) 協助學生之學習、生活及心理輔導。 
(四) 回報學生出缺勤狀況、異常狀況及記錄教學活動，並將相關紀錄送回本系。 
(五) 督導學生執行各項護理技術、衛教計劃及活動。 
(六) 輔導學生參與有關討論會及教學活動。 
(七) 按學生個別差異調整實習指導方式。 
(八) 審核學生請假、補實習及獎懲建議事項。 
(九) 完成其他有關本系臨時交辦事項。 

三、 實習結束時 
(一) 按時召開實習討論會，並交回記錄。 

(二) 按時出席學校通知之各項會議(如遇休假日視同學校教師作息時間，不另行補休)。 
(三) 完成實習成績，依實習單位規定核章。 
(四) 依本校教務處規定將成績輸入本校成績輸入系統，紙本成績單及所有相關資料於實習

結束後四週內交回本系。 
第五條 請假、休假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規定辦理外，另需符合下列規定，內容如下： 

一、 服務滿一年給予 30 天有薪假(含春節)，或依指導梯次比例(不含臨時聘任)。休假日不含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假得由本系配合學生實習規劃於無學生實習時段。 
二、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先完成請假手續。請假一天，需主動向實習單位主管報告，並

同時聯絡本系；請假二天以上，需先主動向本系實習副主任老師提出請假原因說明，由

本系實習行政副主任聯絡實習醫院之單位主管。 
三、 因事、病假或經核可之進修公假需由他人代理實習時，應配合醫院護理實習指導老師職

務代理之要求，自行覓妥合適的教師代理，並經單位主管同意。該鐘點費由其本人自行

支付。 

第六條 每學年度聘任期滿前進行考核，未滿 70分者不予提敘及發年終獎金，未滿 60分者不予續

聘。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